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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房产会计处理情况

截至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滨海水业及其子公司土地房产的会计处理情况如下表所示：

1、 列入无形资产的土地使用权

序号 权证号码 坐落 取得方式 入账依据 科目 原值（元） 净值（元）

折旧/摊

销年限

1

房地证津字第

124021300904号

宝坻区尔王庄镇

高庄户村西南侧

大股东增资 评估价值

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2,385,325 2,236,242 50年

2

房地证津字第

121021300238号

宁河县北淮淀乡 大股东增资 评估价值

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1,957,500 1,835,156 50年

2、 列入固定资产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

序号 权证号码 坐落 取得方式 入账依据 科目 原值(元) 净值(元)

折旧/摊

销年限

1

房地证津字第

124021300904号

宝坻区尔王庄镇

高庄户村西南侧

大股东增资 评估价值

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1,286,551 1,009,055 10年

2

房地证津字第

109021301257号

滨海新区大港红

旗路4585-186号

自建资产

在建工程账

面价值转固

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11,041,431 9,981,454 20年

3

房地证津字第

121021300238号

宁河县北淮淀乡 大股东增资 评估价值

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2,115,971 1,657,023 10年

4

房地证津字第

108031300331号

滨海新区汉沽水

厂路39号

股东投资注

入

评估价值

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14,896,350 11,203,331 20年

5

房地证津字第

108031300231号

滨海新区汉沽太

平街18号

自建资产

在建工程账

面价值转固

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21,873,239 18,665,573 30年

6

房地证津字第

124031303519号

宝坻区尔王庄镇

尔王庄村南

股东投资注

入

评估价值

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5,818,457 4,088,899 20年

7

房地证津字第

113021304975号

北辰区永定新河

北

自建资产

在建工程账

面价值转固

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13,214,733 12,238,957 20年

8

房地证津字第

108031301352号

滨海新区汉沽滨

湖路42号

自建资产

在建工程账

面价值

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12,715,787 12,715,787 --

9

房地证津字第

121031300893号

宁河县丰台镇前

棘坨村

自建资产

在建工程账

面价值转固

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15,568,582 12,936,860 20年

10 无 大港安达工业园 自建资产

在建工程账

面价值转股

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1,636,420 1,345,696 20年

3、列入投资性房地产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

序号 权证号码 坐落 取得方式 入账依据 科目 原值（元） 净值（元）

折旧/摊

销年限

1

房地证津字第

103021300036号

河西区友谊北路

合众大厦B-1001

股东抵债 商定价值

投资性房

地产

3,741,027 3,681,100

30年

2

房地证津字第

103021300034号

河西区友谊北路

合众大厦B-1101

股东抵债 商定价值

投资性房

地产

30年

3

房地证津字第

103021300035号

河西区友谊北路

合众大厦B-1701

股东抵债 商定价值

投资性房

地产

30年

4

房地证津字第

104030922109号

南开区红旗南路

325号

子公司购买 市场价值

投资性房

地产

48,247,746 41,144,745 30年

以下资产由于相关权属证明于基准日后取得，在2012年12月31日滨海水业及其子公司财务报表上无账面价值，截至基准

日未进行会计处理。

1、土地使用权

序号 权证号码 坐落 土地面积（㎡） 使用权类型 权利人 颁证日期

1

房地证津字第

124021300946号

天津市宝坻县尔王庄乡

尔王庄村

15,018.9 出让 滨海水业 2013.2.4

2

房地证津字第

109021301257号

滨海新区大港红旗路

4585-186号

23,262.7 出让 滨海水业 2013.2.26

3

房地证津字第

112021300132号

津南区双桥河镇东嘴村 8,265.3 出让 滨海水业 2013.1.7

4

房地证津字第

108031300331号

汉沽区水厂路39号 241,835.6 出让 龙达水务 2013.1.25

5

房地证津字第

108031300231号

汉沽区太平街18号 10,821.6 出让 龙达水务 2013.1.14

6

房地证津字第

124031303519号

宝坻县尔王庄乡尔王庄

村南

22,912 出让 龙达水务 2013.4.1

7

房地证津字第

108031301352号

滨海新区汉沽滨湖路42

号（茶淀泵站）

8,000.3 出让 龙达水务 2013.4.11

8

房地证津字第

121031300893号

宁河县丰台镇前棘坨村 25,759.5 出让 泰达水务 2013.5.2

9

房地证津字第

113021304975号

北辰区永定新河北 16,741.1 出让 宜达水务 2013.4.11

2、房屋建筑物

序号 权证号码 房屋名称 坐落 房屋面积 权利人 颁证日期

1

房地证津字第

124021300946号

小宋庄泵站房屋-变电

站

宝坻区尔王庄

镇尔王庄村

1,659.76

滨海水业 2013.2.4

2

小宋庄泵站房屋-车库

及检修室

154.33

3

房地证津字第

112021300132号

东嘴泵站房屋

津南区双桥河

镇东嘴村

1,388.87 滨海水业 2013.1.7

（四）本次重组中土地房产的评估方法、依据、评估结果与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对比分析说明

1、房屋及建筑物的评估方法、依据、评估结果与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对比分析说明

本次评估的房屋建筑物分为两类，一类为固定资产，另一类为投资性房地产，

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1）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的评估方法、依据、评估结果与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对比分析说明

滨海水业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固定资产类房屋建筑物共计12处，本次涉及该12处房产的评估依据如下：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②《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

③《房地产估价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T� 50291—1999；

④《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试行）（1984年11月8日）；

⑤天津市建设管理委员会2008年《天津市建筑工程预算基价》、《天津市安装工程预算基价》；

⑥天津市建设工程定额管理研究站和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发布的2012年12月《天津市工程造价信息》。

本次固定资产类房屋建筑物采用成本法评估。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元

序号 权证号码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评估方法

1

房地证津字第

124021300946号

- 6,648,674 6,648,674 - 成本法

2

房地证津字第

124021300904号

1,009,055 1,417,101 327,492 32% 成本法

3

房地证津字第

109021301257号

9,981,454 6,943,420 -3,038,033 - 成本法

4

房地证津字第

121021300238号

1,657,023 2,120,923 463,900 28% 成本法

5

房地证津字第

112021300132号

- 1,370,730 1,370,730 - 成本法

6

房地证津字第

108031300331号

11,203,331 14,140,945 2,937,614 26% 成本法

7

房地证津字第

108031300231号

18,665,573 16,988,353 -1,677,220 - 成本法

8

房地证津字第

124031303519号

4,088,899 11,222,079 7,133,180 174% 成本法

9

房地证津字第

113021304975号

12,238,957 9,945,787 -2,293,170 成本法

10

房地证津字第

108031301352号

12,715,787 13,987,366 1,271,579 10% 成本法

11

房地证津字第

121031300893号

12,936,860 14,832,636 794,113 6% 成本法

12 无 1,345,696 1,916,094 570,398 42% 成本法

由于该房屋建筑物类采用成本法评估，因此未按市场法筛选同类可比资产转让价格进行比较分析。

（2）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方法、依据、评估结果与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对比分析说明

1）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方法、评估依据、评估结果

滨海水业及其子公司拥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共计4处，本次涉及该4处房产的评估依据如下：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②《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

③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2009]211号《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④《房地产估价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T� 50291—1999

⑤周围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

本次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市场法评估。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元

序号 权证编号 房屋名称

建筑

面积

成本单

价（元

/M2）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评估单价

(元/m2)

评估方

法

1

房地证津字第

103021300036号

合众大厦

B-1001办

公用房

168.99 9,159.93

3,681,100

2,054,918

2,466,755 67.01%

12,160 市场法

2

房地证津字第

103021300034号

合众大厦

B-1101办

公用房

168.99 9,159.93 2,054,918 12,160 市场法

3

房地证津字第

103021300035号

合众大厦

B-1701办

公用房

168.99 9,159.93 2,038,019 12,060 市场法

4

房地证津字第

104030922109号

德维担保房

产

5,991.52 8,052.67 41,144,745 84,995,703 43,850,958

106.58

%

14,186 市场法

2）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结果与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对比分析说明

①合众大厦三处房产（房地证津字第103021300036号、103021300034号、103021300035号）

该处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最终评估单价为12,160元/平方米，因三处房产面积相同，房地产评估值均为2,

054,918元。

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如下：

房产名称

合众大厦B-1001办公用

房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坐落 合众大厦10层 合众大厦18层 合众大厦8层 合众大厦13层

单价（元/㎡） 12,160 13,018 12,712 12,812

②德维担保房产

该处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最终评估单价为14,186元/平方米，房地产评估值为84,995,703元。

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如下：

房产名称 德维担保房产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坐落

南开区红旗南路

325号

宾水西道与凌宾路交口西南

侧奥城商业广场办公楼

宾水西道与凌宾路交口西

南侧奥城商业广场办公楼

宾水西道与凌宾路交口

西南侧奥城商业广场办

公楼

单价（元/㎡） 14,186 13,018 12,712 12,812

2、土地使用权的评估方法、依据、评估结果与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对比分析说明

（1）本次置入资产涉及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依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②《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

③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2009]211号《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④《房地产估价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T� 50291—1999

⑤周围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

（2）土地评估方法、评估结果与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对比分析说明

①房地证津字第124021300946号土地

该宗土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最终评估单价为207元/平方米，宗地评估值为3,108,

912元。

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如下：

宗地编号 被评估土地

津宝(挂)

2010-278

津宝(挂)

2010-290

津宝(挂)

2010-237

地址

宝坻区尔王庄镇尔王

庄村

宝坻区九园工业园兴旺道

南侧

宝坻区口东镇示范园区广

仓道北侧

宝坻区口东镇示范

园区

单价（元/㎡） 207 219 205 205

②房地证津字第124021300904号土地

该宗土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最终评估单价为102元/平方米，宗地评估值为1,294,

166元。

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如下：

宗地编号 被评估土地

津宝(挂)

2010-278

津宝(挂)

2010-290

津宝(挂)

2010-237

地址

宝坻区尔王庄镇高庄

户村西南侧

宝坻区九园工业园兴旺道

南侧

宝坻区口东镇示范园区广

仓道北侧

宝坻区口东镇示范

园区

单价（元/㎡） 102 219 205 205

评估单价与案例单价比较，单价较低的原因为：该宗土地为划拨地，评估值中扣除了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

③房地证津字第109021301257号土地

该宗土地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最终评估结果为336元/平方米，宗地评估值为7,816,267元。

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如下：

宗地编号 被评估土地

津宾大（挂）

2011-31

津宾大（挂）

2011-30

津宾大（挂）

2011-29

地址

滨海新区大港红旗路

4585-186号

滨海新区大港安港一路西

侧、国安二道南侧

滨海新区大港安港一路西

侧、国安二道南侧

滨海新区大港李港铁路

南、安港一路西侧

单价（元/㎡） 336 358 351 354

④房地证津字第121021300238号土地

该宗土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最终评估单价为99元/平方米，宗地评估值为1,550,

340元。

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如下：

宗地编号 被评估土地

津宁（挂）

G2011-40号

津宁（挂）

G2011-51号

津宁 (挂)

2012-33号

地址

宁河县北淮淀乡潮白

河西

宁河县大北涧沽镇大北涧

沽村

宁河县潘庄镇白庙村地

块

宁河县苗庄镇大沙窝村

单价（元/㎡） 99 175 193 170

评估单价与案例单价比较，单价较低的原因为： 2013年3月4日，被评估单位对该宗土地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取得

了新的天津市房地产权证（房地证津字第121021300190号），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时实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

金额为1,269,000�元，折合每平方米81元，评估值中扣除了上述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

⑤房地证津字第103021300036号、103021300035号、103021300034号土地

该三宗地为合众大厦办公用房坐落的土地，其价值包含在合众大厦办公用房评估值中。合众大厦为投资性房地产，采用

市场法评估，房地价值合一。

⑥房地证津字第112021300132号土地

该宗土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最终评估单价为336元/平方米，宗地评估值为2,777,

141元。

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如下：

宗地编号 被评估土地

津南（挂）

G2012-06号

津南（挂）

G2011-41号

津南（挂）

G2011-42号

地址

津南区双桥河镇东嘴

村

津南区辛庄镇

天津海河工业区北闸口

镇

天津海河工业区北闸口

镇

单价（元/㎡） 327 336 336 336

⑦房地证津字第108031300331号土地

该宗地由于周边无类似交易案例，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确定评估值，评估单价为327元/平方米，宗地评估值为79,080,

241.00元。

⑧房地证津字第108031300231号土地

该宗土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最终评估单价为453元/平方米，宗地评估值为4,902,

185.00元。

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如下：

宗地编号 被评估土地

津滨汉（挂）

G2011-07号

津滨汉（挂）

G2012-04号

津滨汉（挂）

G2011-04号

地址

滨海新区汉沽太平街

18号

汉沽营城工业区紫东街以

北、七号路以西

天津市汉沽杨家泊镇工

业区

汉沽杨家泊镇芦堂路以

北

单价（元/㎡） 453 385 376 417

评估结果比周边案例比较， 价格较高的主要原因为被评估宗地的土地级别为滨海6级， 周边案例的土地级别均为滨海7

级。

⑨房地证津字第104031302291号土地

该宗地为滨海水业办公用房坐落的土地，其价值包含在办公用房评估值中。该处房产为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市场法评估，

房地价值合一。

⑩房地证津字第124031303519号土地

该宗地由于周边无类似交易案例，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确定评估值，评估单价为228.90元/平方米，宗地评估值为1,

831,209.00元。

房地证津字第113021304975号土地

该宗地由于周边无类似交易案例，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确定评估值，评估单价为158.2元/平方米，宗地评估值为3,

624,678.00元。

房地证津字第108031301352号土地

该宗土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最终评估单价为217.70元/平方米，宗地评估值为3,

644,537.00元。

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如下：

宗地编号 被评估土地

津辰口（挂）

G2012-027号

津辰风（挂）

G2011-040号

津辰张（挂）

G2012-011号

地址 永定新河北

北辰区双口镇津永公路延长

线北侧

天津风电产业园 北辰区大张庄镇

单价（元/㎡） 217.70 334 355 358

评估单价与周边案例比较价格较低的原因为：被评估单位宗地为划拨用地，需要扣除30%的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

房地证津字第121031300893号土地

改宗土地采用市场法和成本逼近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最终评估单价为122元/平方米，宗地评估值为3,142,659.00元。

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如下：

宗地编号 被评估土地 天津市岳川食品厂

天津市天祥水产有限

责任公司

天津市宁河县华丰苇制品有

限公司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丰台镇

前棘坨村北

宁河县岳龙镇岳龙村

宁河县苗庄镇大沙窝

村

宁河县丰台镇丰李公路西侧

单价（元/㎡） 122 170 170 170

评估单价与案例单价比较，单价较低的原因为：被评估单位土地为划拨地，评估结果中扣除了30%的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

益。

（五）安达供水所使用土地房产未取得相关权证事项的说明

1、《大港安达工业园供水协议书》的签署背景及主要条款

大港经济开发区安达工业园占地4平方公里，是天津市大港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安达供水所运营供水管线距该园

区取水泵站仅400余米，为充分开发利用水资源，为大港区经济发展提供更广泛的服务，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协商达

成合作意向，天津市大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天津市安达供水有限公司于2004年签订了《大港安达工业园供水协议书》。协

议约定，安达供水为大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供可持续的优质水源保障，水价执行天津市自来水价格标准，大港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负责提供40亩的水厂建设用地，并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手续。

自上述协议签署至今，安达供水已在该地块上完成了水厂建设，供水业务持续正常开展。按照双方在协议中的约定，大港

经济开发区负责提供安达供水水厂建设和运营所使用的土地，并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手续。由于协议签署至今当地政府部门

尚未完成该地块的土地收购储备工作，故该地块一直不具备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条件，安达供水及大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

安达供水利用该地块实施水厂建设及运营事项均未提出异议。

2、该地块如不再允许安达供水无偿使用的影响、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由安达供水负责运营的聚酯水厂工程已于2013年初试供水，聚酯水厂的供水范围覆盖大港安达工业园。安达供水坐落于

无证土地上水厂的供水任务逐步过渡由聚酯水厂提供。 原水厂主要用于增强公司的供水保障能力以应对未来供水需求的增

长。由于滨海水业已具备利用聚酯水厂的供水能力保证安达工业园的正常供水需求的能力，因此，对该地块的使用不会产生

依赖，该地块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影响较小。该地块如不再允许滨海水业无偿使用，公司将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做出合理经

营决策，以保障公司的经营业绩。

3、安达供水该地块房屋建筑物评估情况

（1）房屋建筑物用途及概况

本次评估房屋包括办公房、厂房和附属用房等，用途为安达水厂生产、经营管理，建筑结构均为分别为砖混结构、钢结构。

构筑物及配套设施包括，道路、围墙、大门、室外给排水、和室外电缆等,均为安达水厂

本次评估建（构）筑物坐落于大港开发区安达工业园内。其四至为：东临新康电动车公司，南临空地，西临立达大街、北临

安裕路。厂院内共有各类房屋建筑物共14项，总建筑面积 1,580.74� 平方米；该评估资产为天津安达供水有限公司生产、办公

和附属用房；构筑物及配套设施共13项。建筑物、构筑物陆续建成于2004年至2009年。

以上房屋建筑物办公房为精装修，其他建筑物均为普通装修。附属设备设施有上下水和动力、照明电源。房屋建筑物使

用、维护、保养情况较好。建筑物结构完好，无下沉、变形及开裂等现象，可以正常使用。

（2）资产核实的方法和结果

评估小组于2013年1月11日进入现场，评估人员首先对照建筑物评估明细表所列的项目与实物进行核对，包括：建筑物数

量、建筑面积、建成时间、权属情况及后期是否进行过改造、修缮及装修等，对于发现的漏项和错项要求被评估单位进行补充

和更正。在此基础上工程技术人员对房屋和构筑物进行了逐项察勘。勘察中主要依靠观察法，没有使用任何仪器，凭借技术人

员的经验，通过对建筑物的直接的观察，以建筑物有无变形、开裂，来判断基础是否下沉、结构是否异常；以屋顶有无渗漏，判

断屋面防水是否损坏；对门窗观察其开启是否灵活、油漆是否脱落；对内外装修、地面观察其有无裂缝、空鼓、碱蚀、脱落；对上

下水管道、配件、电器、灯具等观察其外观新旧程度和使用是否灵活有效。通过观察、判断对各部位的新旧程度给予相应的分

数。

以上观察、判断仅限于对建筑物外表的观查，仅为评估时使用。评估人员不对上述建筑物、构筑物的内在工程质量是否存

在隐患以及是否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做出任何承诺。

（3）房屋建筑物的产权状况

本次评估的房屋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由大港开发区提供使用， 委估房屋建筑物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等产权证明文件，仅依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未办理房产证的说明和资产实际坐落地点及目前状况，了解该项评估资产权

属。

以上评估所有无证的房屋建筑面积共计为 1,580.74�平方米。

（4）评估依据

1）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房屋建筑物评估明细表；

2）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未办房产证的说明；

3）评估房屋和土地的实际状况和周边情况勘察、询问记录；

4）被评估单位提供的部分工程建设合同、协议、部分付款凭证；

5）按国家标准GB50500-（2008）《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2008年《天津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天津市2008年《建筑

工程预算基价》、《装饰装修工程预算基价》和《安装工程预算基价》及建筑、装饰装修及安装等专业的《工程量清单计价指

引》；

6）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厂区建筑平面图、废水回收池施工图及评估人员了解和搜集的有关资料；

7）天津市现行的建筑安装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的有关标准；

8）中国人民银行现行的贷款利率标准；

9）管网的工程结算和竣工图纸；

10）2008年《天津市市政工程预算基价》、《天津市市政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引》、《市政工程量清单常用数据手册》；

11）天津市建设工程定额管理研究站,天津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发布的2012年12月份《天津工程造价信息》；

12）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施工的常规做法；

13）其他相关资料。

（5）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及特点，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目的，评估中采用重置成本法对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管道沟槽进

行估算。

（6）估价测算过程

根据现场勘察记录，结合所评估的建（构）筑物结构特征、装修标准和附属设备配套情况，依据委托方提供的有关工程合

同、结算和各种工程费用支出明细和天津市现行的《建筑工程预算基价》、《装饰装修工程预算基价》和《安装工程预算基

价》、建筑材料市场价格及工程的预（结）算造价资料，并按现行标准考虑其前期费用、其他费用、管理费、资金成本等必要的

费用，计算出建筑物于评估基准日时点的重置全价。

1）重置成本的计算

重置成本包括：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和其他费用、建设单位管理费、建设期资金成本。

计算公式为：重置成本=建安综合造价×(1+前期和其他费用的费率)×(1+建设单位管理费费率)×(1+建设期资金成本)

①建安综合造价，按建筑物的实物工程量，参考委托方提供的投标报价资料、现行的建安市场价格和天津市2008年《建筑

工程预算基价》、《装饰装修工程预算基价》和《安装工程预算基价》及《工程计价办法》及各专业《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引》进

行估算；

②前期和其他费用包括:�可行性研究费、环评费、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费、招投标服务费及其他费用等,费率=7.62%；；

③建设单位管理费=(a+b)×1.50%；

④资金成本(贷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现行利率考虑,根据委估资产的总体规模,工程建设周期按一年，并假设建设资金

在建设期内均匀投入，贷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7月6日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利率标准(一年期，年利率=6.00%)计算。贷款

利息=6.00%×1/2。

2）成新率的确定

对成新率的确定,采用综合法予以确定。根据建设部《房屋完损等级鉴定标准》，结合建筑物设计、使用、维护、修缮、保养

情况，采用观察法分别对各分部工程进行打分。再依据各部位在建筑物中所占的权重，分别计算出各部位的实际得分，进行加

和，得出观察法成新率(占60%)；参照建筑物的设计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按照年限法公式计算出年限法成新率(占40%)。

年限法成新率=(1-已使用年限/设计使用年限)×100%

综合成新率=观察法成新率×60%+年限法成新率×40%

对隐蔽工程根据设计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和剩余使用年限，采用年限法确定成新率。

3）评估净值的确定

评估净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7）评估结果

单位：元

项目 帐面原值 帐面净值 评估后原值 评估后净值

房屋建筑物 2,026,575.80 1,345,695.89 2,193,019.00 1,916,094.00

（8）评估增减值分析

1）本次评估建（构）筑物和大部分管网建造时间较早，当时的建造成本较低，而评估是按照基准日的建筑市场的价格标

准计算的，其建筑材料、人工费等价格有了增长，造成评估增值。

2）被评估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按照财务制度计提折旧，由于多数建（构）筑物建成时间较早，其账面净值较低。而评估时

按照资产评估的有关规定和评估建（构）筑物的实际状况，重新计算了成新率，造成评估增值。

四、置入资产涉及输水管线情况说明

（一）滨海水业及子公司输水管线概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由滨海水业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运营管理的原水输水管线共计10条，其中滨海水业拥有3条管线

的所有权，分别是：引滦入石化（聚酯）管线、引滦入塘管线、引滦入塘管线（二线）；滨海水业控股子公司龙达水务、泰达水务

分别拥有引滦入汉管线、岳龙管线的所有权；其余5条管线由业主方建造，滨海水业拥有管线运营管理权，分别是：引滦入港管

线、引滦入开发区管线、引滦入开发区备用管线、引滦入开发区逸仙园管线、南水北调津滨管线。此外，滨海水业与子公司龙达

水务签署协议，拥有龙达水务所属引滦入汉管线的运营管理权。

1、滨海水业及下属子公司自有输水管线情况

序号 管线名称

管线长度

（千米）

所有权人

1 引滦入石化（聚酯）管线 112.50 滨海水业

2 引滦入塘管线（一线） 51.32 滨海水业

3 引滦入塘管线（二线） 51.36 滨海水业

4 引滦入汉管线 44.46 龙达水务

5 岳龙管线 69.8 泰达水务

2、滨海水业受托运营输水管线情况

根据滨海水业与业主方签订的管线委托管理及维护协议的规定，滨海水业拥有管线运营权的期限一般为20年，在此期间

享有管线的运营、维护、管理权利，业主不得以任何方式处置托管资产或设置权利负担，包括但不限于出售、托管、改变用途、

更改设计、为自身或第三方提供担保、抵押、优先权等，滨海水业按照约定指标向业主提供原水并保证供水安全。

滨海水业与管线业主单位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基本情况如下表：

序号 管线名称

管线长度

（千米）

所有权人 运营管理权人 运营权期限

1 引滦入港管线 32.02

天津军粮城发电有限公

司

天津钢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公司烯烃部

大港油田供水公司

滨海水业

2008.3.31至

2028.3.30

2 引滦入开发区管线及备用管线 118.13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滨海水业

2009.7.1至

2029.6.30

3 引滦入开发区逸仙园管线 44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滨海水业

2009.1.1至

2028.12.31

4 南水北调津滨管线 42.94

天津水务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滨海水业

2009.12.31至

2014.12.31

5 引滦入汉管线 44.46 天津龙达水务有限公司 滨海水业

2010.1.1至

2019.12.31

（二）输水管线历史沿革情况

1、自有管线历史沿革

（1）引滦入石化（聚酯）管线

引滦入石化（聚酯）管线工程系经天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前身）下发的《关于对天津石化公

司聚酯供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津计投资[1998]1014号）及《关于对天津石化公司聚酯供水实施方案的批复》（津

计投资[1999]153号）文件批准，由水利局工会、入港处、基建处三方投资建设，管线产权属于以上三个单位。

2001年1月8日，天津市水利局下发《关于设立天津市滨海供水管理有限公司的决定》（津水财（2001）1号），同意由水利

局工会、基建处、入港处三方共同以引滦聚酯管线出资设立滨海供水（“滨海水业”前身）。同年3月，上述三方签订了《投资协

议书》，将引滦聚酯管线作为实物出资设立滨海供水。2001年3月9日，天津市财政局出具《关于同意天津市水利局引滦入港工

程管理处等三单位资产评估项目立项的函》（津财企一立（2001）48号），准予对引滦聚酯管线评估立项。水利局工会、基建

处、入港处以经评估的引滦聚酯管线价值出资设立了滨海供水，公司设立后，滨海供水取得引滦入聚酯管线的所有权并对其

进行运营管理。

（2） 引滦入塘管线（一线、二线）

2003年11月7日，根据天津市塘沽区人民政府与天津市水利局达成的协议，引滦入塘输水工程由天津市塘沽区人民政府

无偿移交给了天津市水利局。2009年12月14日，天津市水利局下发《关于引滦入塘供水管线资产划转的通知》（津水财[2009]

64号），将引滦入塘管线由引滦工管处划转至入港处。2010年1月6日,天津市水务局下发了《关于以引滦入塘管线向滨海水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津水财[2010]1号），同意入港处以引滦入塘管线经评估后的价值向滨海水业增资，增资完成

后，滨海水业取得引滦入塘管线的所有权并对其进行运营管理。

（3） 引滦入汉管线

引滦入汉管线系根据天津市计划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建设引滦入汉输水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津计投资[1993]790

号）批准建设，同时明确建设资金由汉沽区负责筹措。根据1995年7月6日汉沽区与天津市水利局签订会议纪要，商定引滦入汉

源水输水工程的建设单位为汉沽区，汉沽区委托市水利局负责设计、组织施工和建成后的经营管理。根据天津市全通有限责

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全通评字（2004）第092号），引滦入汉管线评估价值为7027.13万元。2005年2月6日，滨

海供水在天津产权交易市场以市场价7027.13万元受让汉沽自来水的管道工程———自尔王庄源头泵站至汉沽区入水口方向

40.48公里的管道，即引滦入汉管线。后滨海供水与汉沽自来水设立龙达水务，滨海供水以引滦入汉管线实物出资龙达水务。滨

海水业已与天津龙达水务有限公司签订《引滦入汉输水管线委托管理及维护协议》，委托期限自2010年1月1日开始至2029年

12月31日止，共计20年。

（4）岳龙管线

岳龙供水管线系根据天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津

计农经[2001]762号）及天津市水利局下发的《关于下达宁河北地下水源地加压泵站及供水管线工程投资计划的通知》（津水

计[2005]6号）批准建设，文件同时明确资金来源由泰达水务有限公司自筹。管线建成后，产权单位及运营管理方均为泰达水

务。

2、受托运营管线历史沿革

（1） 引滦入港管线

引滦入港管线系根据天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无缝钢管总厂等五单位引滦入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津计基[1988]792号）及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引滦入港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的批复》（建规设[1989]235号）

批准建设，明确由无缝钢管总厂、军粮城电厂、铜冶炼厂、乙烯厂、大港油田五家单位按用水量出资建设，管线产权属于以上五

个单位，运营管理由水务局负责。该管线于1989年6月2日开工建设，1991年9月5日通水，因铜冶炼厂项目最终未建设，因此该管

线产权最终属于无缝钢管总厂、军粮城电厂、乙烯厂、大港油田等四家单位。2008年，根据天津市水利局下发《关于规范输水管

线管理的批复》（津水管[2008]15号），同意将归属于入港处经营管理的引滦入港管线调整为由滨海水业经营管理。滨海水业

已与现有的四家产权单位签订了《引滦入港输水管线委托管理及维护协议》，委托期限自2008年3月31日至2028年3月30日。

（2）引滦入开发区管线

引滦入开管线系根据天津市计划委员会1995年9月22日下达的《关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二期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津计投资[1995]615号）批准建设，并明确建设资金全部由开发区筹措解决。该管线于1996年开工建设，1997年6月建成通

水，产权单位是天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1995年8月1日，产权单位与天津市水利局签订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工程

原水输水管道(二期)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委托书》，明确原水输水管道由天津市水利局负责建设管理及投运后的运行管理。

后《根据天津市水利局2008年3月31日下发的《关于规范输水管线管理的批复》（津水管[2008]15号），水利局同意将归属于入

港处经营管理的引滦入开管线调整为由滨海水业经营管理。滨海水业已与产权单位签订了《引滦入开、入开备用管线委托管

理及维护协议》，委托期限自2009年7月1日至2029年6月30日。

（3）引滦入开发区备用管线

引滦入开发区备用管线系经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检修备用该管线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带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津发改农经[2007]366号）批准建设，并明确建设资金由天津市水利局与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研究解决。该管线于2009年7月建成通水，产权单位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滨海水业已与产权单位签订了

《引滦入开、入开备用管线委托管理及维护协议》，委托滨海水业运营管理引滦入开发区备用管线，委托期限自2009年7月1日

至2029年6月30日。

（4）引滦入开发区逸仙园管线

引滦入开发区逸仙园管线于1998年4月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出资建成，根据《关于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逸仙

科学工业园供水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津计投资[1997]115号）,产权单位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建成后由水

利局运行管理。后《根据天津市水利局2008年3月31日下发的《关于规范输水管线管理的批复》（津水管[2008]15号），水利局

同意将归属于入港处经营管理的引滦入开发区逸仙园管线调整为由滨海水业经营管理。滨海水业已与产权方签订了《引滦入

逸仙园输水管线委托管理及维护协议》，委托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5）引滦入津滨管线（南水北调津滨管线）

引滦入津滨管线为天津市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根据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9年11月27日下发的《关于下达天津

市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尔王庄水库至津滨水厂供水管线工程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通知》（津发改投资[2009]1255

号）,明确该管线的建设资金通过天津南水北调水源工程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现天津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自筹和银

行贷款解决。引滦入津滨管线于2011年5月正式通水，产权单位为天津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其已与滨海水业签订了《引滦

入津滨管线委托管理及维护协议》，委托滨海水业运营管理该管线，委托期限自2009年12月2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天津市水

务局2012年12月13日下达《关于尔王庄水库至津滨水厂供水工程委托管理有关情况的说明》，明确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一期

工程通水后， 天津市水务局将按照市政府批准的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运行管理体制重新明确引滦入津滨管线的管理主体

单位，届时将由新明确的管理单位与滨海水业继续签订该管线的委托管理协议。

（三）输水管线会计处理情况

1、自有管线会计处理情况

滨海水业及子公司自有管线均计入“固定资产———管网”科目，具体如下：

（1）引滦入石化（聚酯）管线：系滨海水业资产。该管线由水利局工会、基建处、入港处以投资方式设立滨海供水，于2001

年12月按照评估值计入滨海供水固定资产，入账价值为220,881,513元。折旧政策以滨海水业会计政策中规定的管线预计使用

寿命确定，折旧年限为25年，残值率为5%。

（2）引滦入塘管线（一线、二线）：系滨海水业资产。由天津市水务局2010年1月16日下达《关于以引滦入塘管线向滨海水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津水财[2010]1号）批准，由大股东入港处将入塘管线资产以评估值对滨海水业增资。滨海

水业于2010年8月，按照管线评估值52,505,810元作为固定资产入账。折旧政策以滨海水业会计政策中规定的管线预计使用寿

命确定，折旧年限为25年，残值率为5%。

（3）引滦入汉管线：系龙达水务资产。该资产由股东滨海水业于2005年以经评估的管线资产投资注入，作为固定资产入

账，入账价值为评估值70,271,340元。折旧政策以滨海水业会计政策中规定的管线预计使用寿命确定，折旧年限为25年，残值率

为5%。

（4）岳龙管线：系泰达水务资产。2006年由泰达水务自筹资金建设，于2006年9月转为固定资产，入账价值为226,416,211

元。折旧政策以滨海水业会计政策中规定的管线预计使用寿命确定，折旧年限为25年，残值率为5%。

2、输水管线经营权会计处理情况

针对输水管线经营权，滨海水业未进行会计处理，未计入自身账面资产。

（四）本次重组中输水管线的评估方法、依据、评估结果与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对比分析说明

1、自有管线的评估方法、依据、评估结果与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对比分析说明

滨海水业及其子公司拥有的管线共计5条，本次涉及该5条管线的评估依据如下：

①《天津市市政工程预算基价》、2008年《天津市安装工程预算基价》；

②天津市建设工程定额管理研究站和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发布的2012年12月《天津市工程造价信息》；

③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发改价格（2007）670号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

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④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0号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⑤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980号《关于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标底的编制、使用和管理的若干规定》；

⑥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02]394号)；

⑦国家计委计价格[1999]1283号《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

⑧国家计委、环保总局（计价格[2002]125号）《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通知》；

⑨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提供工程设计图纸、竣工图纸、工程合同等资料。被评估单位提供的企业未来收益预测。

本次自有管线采用成本法评估。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序号 名称 长度（M） 账面价值 评估原值 成新率 评估价值 增值率 评估方法

1 引滦入塘管线（二期） 42,973 20,137,535 184,427,245 20% 36,885,449 83.17% 成本法

2 引滦入塘管线（一期） 42,534 19,922,648 182,523,831 20% 36,504,766 83.23% 成本法

3 引滦入石化（聚酯）管线 95,500 109,908,042 326,971,137 60% 196,182,682 78.50% 成本法

4 引滦入汉管线工程 40,480 50,492,290 122,873,526 49% 60,208,028 成本法

5 岳龙管线 69,847 170,008,975 246,966,347 79% 195,103,414 14.76% 成本法

2、受托运营管线的评估方法、依据、评估结果与同类资产转让价格对比分析说明

（1）评估方法的选择

受托运营管线均有可确指的供水用户，未来年度的收益和风险可合理估算，所以无形资产-受托运营管线经营权，采用收

益法的分成法评估。

收益法的分成法即首先估算各输水管线的净利润，采用适当方法估算确定输水管线经营权对所创造的净利润贡献率，再

选取恰当的折现率，将输水管线经营权对净利润的贡献折为现值，以此作为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

计算公式

P------输水管线经营权的评估值

Ri（i=1—n）------预测的年度管线经营权净收益

n------管线经营期

r------折现率

（2）本次评估过程及参数测算

①收益额的测算

A输水管线营业收入的预测

首先按管线、分客户预测未来年度的售水量。

根据天津市物价局津价管[2010]200号文件《关于调整引滦入滨海新区等管线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通知》，本次评估工业

用户供水价格为2.45元/立方米，水厂用户水价为1.75元/立方米。以预计的售水量乘以供水单价作为各管线未来年度的营业收

入。

B营业成本的预测

对于委托运营的管线，无折旧费用，营业成本主要包括原水费、能源电力费、管线维修费和技术服务费、检验费等制造费

用。

由于存在水耗，被评估单位向所有客户总售水量小于泵站总供水量，依据滨海水业历史年度统计资料，每售出1吨原水，

泵站需供应原水1.01吨。根据天津市物价局津价管[2010]196号文件《关于调整天津市部分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通知》，供滨海

水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原水价格为1.11元/吨。本次评估，根据预测的各用管线未来年度的售水量乘以1.01，再乘以原水费单价

1.11元/吨作为未来年度各供水管线的原水费。

2012年被评估单位泵站供水单吨耗电金额为0.1489元，以预计的单吨耗电金额乘以预计的各管线售水量，再乘以1.01的水

耗系数，预测未来年度的能源电力费。

本次收益法评估，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预计2013年度管线维修费为与2012年度持平为487.0795万元，2014年

度至2017年每年递增50万元。技术服务费、检验费等预计2013年度为60万元，2014年度至2017年度每年递增5%。

用管线售水量占未来年度总售水量的比例，乘以预计的未来年度的管线维修费和技术服务费、检验费等，预测各管线未

来年度的管线维修费和技术服务费、检验费。

C营业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的预测

用管线营业收入占未来年度总营业收入的比例，乘以预计的未来年度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不含BT

项目利息收入），预测各管线未来年度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D输水管线净利润的预测

依据上述测算，营业收入扣除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后确定未来年度各管线的利润总额，扣除

企业所得税（税率按25%）后预测未来年度各输水管线的净利润。

②收益期限的确定

本次评估各输水管线经营权的收益期限， 按评估基准日滨海水业与管线业主单位签订的管线维护管理合同尚存有效期

限确定。

③折现率的确定

输水管线的折现率采用风险累加法确定。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无风险报酬率：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因为持有该债权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利用Wind

资讯金融终端选择从评估基准日到国债到期日剩余期限为5年以上的国债，并计算其到期收益率，取所选定的国债到期收益

率的平均值作为无风险收益率。经查询后计算得出无风险报酬率为3.52%。

风险报酬率包括行业风险报酬率、经营风险报酬率、财务风险报酬率和其他风险报酬率

行业风险主要指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特点、投资开发特点，以及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造成的行业发展不确定性给企

业预期收益带来的影响。

水务行业属于市政公用行业，需根据服务区域政府的规划，适度超前建设自来水厂及管网设施，以保证未来经济发展和

居民用水的需求。但若建设规划超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可能导致建设成本和运营费用上升，进而经营业绩下滑。适度超前

建设的风险取值为3%。

我国水务行业正在经历由政府高度垄断到逐渐开放的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年以来， 我国水务行业产业政策已经允许

多元资本跨地区、跨行业参与市政公用企业经营，并且采取特许经营的模式从事城市供排水业务经营。随着水务行业市场化

改革的推进，行业管理体制与监管政策将出现一定的变化与调整。行业管理体制、政策的变化将可能对未来年度的经营与发

展带来影响。行业管理体制、政策变化的风险取值为2%。

行业风险取值为5%。

经营风险主要考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市场需求变化、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变化以及同行业间的竞争给企业的未来预

测收益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滨海水业供水用户包括水厂用户和工业用户。水厂用户的下游用户包括居民用户和工商业用户。因生活用水消费的低价

格敏感性，居民用水总量相对平稳并随服务人口增长而增长；企业用户用水量与经济周期呈正相关，在经济上升期，企业用水

量随企业经营扩张相应增加，在经济下降期，则企业用水量相应下降。由于经济波动造成市场需求变化的风险取值为2%。

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融通、资金调度、资金周转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企业的预期收益。原水

供应企业，应收账款回款率较好，营运资金周转较快，财务风险取值为1.5%。

其他风险 除上述风险外，其他风险报酬率确定为1%。

风险报酬率=5%+2%+1.5%+1%=9.5%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3.52%+9.5%=13.02%�取整为13%。

④分成率的确定

估算分成率的常用方法一般包括三分法和四分法。

所谓“三分法”的核心是认为企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是由资金、人力和技术三要素共同的贡献，并进一步假设上述

资金、人员和技术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贡献是相同的，因此技术对企业收益的贡献应该占33%，也就是所谓的“三分法” ，33%

是分成率，即资金、人员和技术对收益的贡献均为33%。

所谓“四分法” 认为企业产品的生产、销售是由资金、人员、技术和管理和共同贡献。“四分法” 仍然假设上述四项因素对

企业收益的贡献是相同的，即资金、人员、技术和管理对收益的贡献均为25%。

由于供水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所以本次估算采用了“三分法” ，即资金、人员和技术对企业收益的贡献均为33%。

企业资金的投入包括固定资产的投入和营运资金的投入，供水行业收款情况良好，营运资金周转较快，占用金额较少，所

以经评估人员分析认为固定资产投入的资金和营运资金的贡献率分别为30%和3%。

滨海水业拥有管线经营权，即减少了管线固定资产资金的投入，管线经营权的收益实质上是减少的固定资产投入资金的

收益，即管线经营权的分成率为30%。

（3）评估值的确定

将上述参数带入收益法评估公式，计算本次评估的管线经营权评估值，最终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内容或名称

维护管理合同

开始日

维护管理合同

终止日

账面价

值

合同尚存有

效期限

评估价值

1 引滦入大港管线运营权 2008-3-31 2028-3-30 无 15.25年 16,684,521

2 引滦入开发区逸仙园管线运营权 2009-1-1 2028-12-31 无 16年 6,046,770

3 引滦入开发区管线及备用管线运营权 2009-7-1 2029-6-30 无 16.5年 13,725,497

4 南水北调津滨管线运营权 2009-12-21 2014-12-31 无 2年 3,559,098

5 引滦入汉管线43.28%运营权 2010-1-1 2019-12-31 无 17年 6,861,939

（五）受托运营管线对滨海水业经营影响及相关风险因素说明

1、管线委托管理及维护协议的主要内容

滨海水业与业主方签订的管线委托管理及维护协议中，双方约定：由委托方自愿将相关管线及其附属设施、设备交由受

托方（滨海水业）进行管理、运营和维护；受托方接受委托，对托管资产进行管理、运营和维护工作。协议中对托管资产的范围

进行了明确，并约定了委托管理及维护期限、双方权利义务及其他事项。上述协议中对双方权利义务的主要约定如下：

（1）委托方（管线拥有方）权利和义务：

①受托方利用托管资产输送原水，按供水指标保障委托方供水安全，但遭遇不可抗力除外

②未经受托方事先书面同意，委托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处置托管资产或设置权利负担，包括但不限于出售、托管、改变用

途、更改设计、为自身或第三方提供担保、抵押、优先权等

③委托方不再支付托管资产的管理及维护费用

（2）受托方（滨海水业）权利和义务

①对于托管资产，在运行期间承担设备设施的更新、维护等费用

②因规划、设计、地址条件、输水路线调整等原因进行的管线切改由委托方全权委托受托方组织实施，因此产生的权利由

受托方享有，义务由受托方承担

③受托方需安全生产，严禁违规操作，如不按安全操作规程操作，所造成的损失受托方自行承担

④受托方需按照设备要求定期做维护与保养，并负责管线的巡线，供水阀门的调节工作。如在巡线中发现管线有跑、冒、

滴、漏等现象及时处理，并自担费用进行维修。

2、受托运营管线对滨海水业经营的影响

2010-2012年度，受托运营管线所产生业务收入及占滨海水业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下：

管线/科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收入

（万元）

占比

收入

（万元）

占比

收入

（万元）

占比

引滦入港管线 3,313.39 4.78% 3,308.85 5.34% 3,290.30 6.82%

引滦入开发区管线及

备用管线

6,796.56 9.81% 6,596.20 10.65% 6,658.72 13.80%

引滦入开发区逸仙园

管线

2,210.27 3.19% 1,868.85 3.02% 1,526.28 3.16%

南水北调津滨管线 9,078.13 13.11% 5,302.11 8.56% ——— 0.00%

合计 21,398.35 30.89% 17,076.01 27.57% 11,475.30 23.78%

如上表所示，最近三年，受托运营管线相关用水单位用水需求不断增长，管线运营情况良好，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及占滨海

水业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比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如剔除上述管线的运营成果，则2010、2011、2012年度滨海水业合并报表口

径营业收入将分别较实际实现数下降23.78%、27.57%和30.89%。 受托运营管线所产生的供水业务收入是滨海水业的重要收入

来源之一。

3、相关风险因素说明

上述受托运营管线系由于企业及所在地供水需求，由用水需求单位或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按照发改部门的

相关批复出资修建，专用于输水供应用途。各条受托运营管线所对应的用水单位如下表所示：

序号 滨海水业受托运营管线 用水单位

1 引滦入港管线

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天津鞍钢天铁冷轧薄板有限公

司、天津军粮城发电有限公司、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天铁炼焦化工有限公司

2 引滦入开发区管线及备用管线 天津市泰达津联自来水有限公司

3 引滦入开发区逸仙园管线

天津泰达自来水公司逸仙园科学工业园分公司 （逸仙园水

厂）、天津市武清开发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卧龙潭水厂）、上

马台水厂

4 南水北调津滨管线 天津津滨威立雅水业有限公司

5 引滦入汉管线 天津龙达水务有限公司

如上表所示，上述各受托运营管线均有可确指的用水需求单位，并长期为上述单位输送原水。

2012年12月30日，滨海水业取得天津市水务局下发的津水资[2012]48号《市水务局关于明确天津市滨海水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原水经营权的意见》，该文件对滨海水业的原水经营权明确如下：

“一、经营范围：我市境内永定河及永定新河以北区域和滨海新区行政区域。

二、经营原水包括：引滦水、引黄水、引江水。

三、原水经营期限：自2012年12月31日起至2042年12月30日止，共计30年。”

目前滨海水业为唯一一家由天津市水务局明确原水经营权的企业，上述受托运营管线均位于滨海新区行政区域，因此在

上述管线覆盖区域内，滨海水业为唯一的原水供应方。由于用水需求单位和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并不具备输水管线运营、管理、

维护的专业资质及能力，鉴于原水供应作为公共基础设施行业的特殊性，为保障供水安全和相关用水单位、用水区域的工业

生产、居民用水正常供应，同时确保滨海水业输水业务的持续稳定开展，滨海水业与相关方以签署管线委托管理及维护协议

的方式，明确由滨海水业负责输水管线的运营、管理和维护，限制委托方处置托管资产的权利，避免出现因输水管线处置不当

给双方造成损失。

除南水北调津滨管线外，上述委托管理协议约定的委托管理及维护期限均为二十年，且协议中约定：如果双方无异议，委

托管理及维护期限于到期之日起即自动顺延20年。上述约定能够保障未来较长时间期限内，滨海水业相关输水业务的持续正

常开展。由于原水输送关系到用水单位和相关区域工业生产、居民生活用水的正常供应和社会稳定，且滨海水业为相关管线

覆盖区域内唯一的原水供应方，对原水资源具备一定的垄断性和市场独占性。在上述背景下，相关管线委托管理及维护协议

中尽管未明确约定协议被业主撤销或业主违约的处理方式，但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该等协议到期不续签，或业主方在协议期

限内撤销协议、违约的风险较低。

独立财务顾问兴业证券核查后认为：滨海水业与业主方以签订管线委托管理及维护协议的方式，明确了滨海水业对管线

的管理、运营权，并限制了业主方处置相关管线的权利，协议期限较长。考虑到相关管线均对应明确的用水单位，结合滨海水

业作为相关区域内唯一原水供应方的实际情况，上述协议的签署能够有效保障滨海水业原水供应业务的持续正常开展，协议

对方到期不续签，或在协议期限内撤销协议、违约的风险较低。部分管线采取委托运营的方式不会对滨海水业的正常业务开

展和该等业务的长期持续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

第五节 置入资产业务情况分析

一、公司主营业务概述

滨海水业业务包括原水开发供应、区域间调水、粗制水、自来水生产及输送、优质地下水高附加值经营、直饮水、海水淡化

利用、河道水资源化、城镇集中式供水、水务新技术研发应用、水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等。近年来，在立足现有供水

业务的基础上，滨海水业逐步向水环境治理及BT业务等水务一体化服务领域拓展。

（一）主营业务模式

1、供水业务

滨海水业及其子公司的的供水业务主要包括原水供应、自来水生产及输送，该业务首先由滨海水业从引滦入津管线汲取

水源，并向子公司、自来水厂及其他原水需求客户进行原水供应，子公司及水厂按照自来水常规处理工艺对原水处理后，将符

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自来水通过输水管网提供给终端用户。 目前滨海水业主要面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及永定新河以北区域进行

原水供应，同时向区域内部分企业及居民提供工业用水、饮用水及其他用水服务。公司原水供应的下游客户包括自来水厂、供

水公司、工业企业等，自来水供应的下游客户包括企事业单位、居民等。公司在向下游客户提供供水服务后，按照有有关部门

的规定收取水费，水费价格的制定及调整由物价部门按照一定程序确定后予以执行。

公司现有9家控股子公司，管理泵站12座、区域输配水中心3个、水厂4座，经营及管理原水输水管线10条，总长610多公里，

供水管网总长1347公里，自来水供水与原水泵站供水能力共计约6.07亿立方米/年。

2、水环境治理业务

公司的水环境治理业务主要是对工业及生活污水、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满足一定区域内污水排放户的污水净化处理需

要，使之符合环保要求。主要内容包括：环境污染治理(包括：水污染治理、污水污泥处理处置、河道水资源化等)及其设施的运

营管理、环境污染治理项目的投资运营及托管运营、环境治理项目及环境治理设施的技术咨询、设计、建设及运营等在内的全

过程环境服务。公司的水环境治理运营主体为下属子公司润达环境，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滨海水业推行水务一体化服务

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自成立以来先后与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等技术科研单位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以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原则就水环境研究、水环境治理与管理运营、环保设备与技术服务等方面展开

广泛合作。目前，滨海水业正在进行中的水环境治理业务主要包括武清区第七污水处理厂项目、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污水处

理厂项目、武清汽车园污水处理厂项目。

3、BT业务

除上述业务外，公司还经营水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业务。公司BT业务的主要内容是以现有的水务业务为平

台，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相关水务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任务，待项目建成后向业主方进行移交并收取回购款。公司的BT项目

主要服务于供水区域范围内的市政及企业单位，建设项目包括泵站、管网等水利设施。2012年3月公司中标天津市北辰区大双

片区污水干管及泵站工程和外延北路北延一期工程BT项目，项目总投资分别为3.35亿和1.77亿元，预期上述项目的实施在未

来将为滨海水业带来稳定的业绩回报。

（二）主营业务区域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滨海水业共拥有控股子公司9家，滨海水业及各控股子公司的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情况如下：

公司 具体业务 经营区域

滨海水业 原水供应 涵盖滨海新区及永定河以北区域。

龙达水务 集中式供水

滨海新区北部地区（包括汉沽城区、化工区、中心渔港、旅游

区、慧谷园区等），供水服务面积32.5平方公里，用水人口约12

万人。

泰达水务 城市供水及相关服务 滨海新区天津开发区及中心生态城。

安达供水 工业用水供应和集中式供水

大港经济开发区东区、西区、中塘镇及古林街；供水面积共计

82.75k㎡，服务企业157家，居民17281户。

宜达水务 工业企业用水供应和集中式供水

天津陆路港物流装备产业园，位于天津市北辰区东部，规划范

围东至快速机场大道，南至志成道与涌金引河，西至外环调整

线与津蓟高速，北至205国道（津榆公路），总占地9.85平方公

里。

德维津港 自来水供应 海洋石化园区，供水面积7.5平方公里，服务用水企业56家。

瀚博管道 供水管网和供水设施安装 龙达水务提供供水服务的区域。

润达环境 水环境治理及再生利用，污泥处理处置 根据需求情况进行业务开发，无固定区域。

多源供水 城市用水供应和管道供水管理服务 根据需求情况进行业务开发，无固定区域

德维担保 自有房屋租赁 南开区红旗南路天津奥林匹克村

由上表可以看出，滨海水业及其子公司业务区域涵盖了滨海新区及永定河以北的全部区域。目前，公司已取得在上述区

域内的原水供水特许经营权 《市水务局关于明确天津市滨海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水经营权的意见》（津水资[2012]48

号），该文件将公司在上述区域内的原水经营期限延长30年期限（自2012年12月31日起至2042年12月30日），使已形成的区域

性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该文件的详细内容见本节“四、生产情况” 。

滨海水业供水区域图

【注】上图为天津市行政区划图，其中黄色部分为永定新河以北区域，蓝色部分为滨海新区，均为滨海水业的主营业务区

域。

（三）管线运营情况

公司经营供水业务主要依靠供水管线进行水产品输送，供水管线为公司供水经营的主要资产之一，公司对供水管线的运

营采取两种模式，一种为公司自行建造管线或由股东增资投入，拥有管线所有权，在此基础上进行管线运营管理和实施供水；

另一种为由终端需水用户出资建造管线，公司与其签订管线委托运营管理协议取得管线运营管理权，并按约定向其供水。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由滨海水业进行运营管理的输水管线共计10条，其中滨海水业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5条管线的所有

权，分别是：引滦入石化（聚酯）管线、引滦入塘管线、引滦入塘管线（二线）、引滦入汉管线、岳龙管线；其余5条管线由业主方

建造，滨海水业拥有管线运营管理权，分别是：引滦入大港管线、引滦入开发区管线、引滦入开发区备用管线、引滦入开发区逸

仙园管线、南水北调津滨管线。

根据滨海水业与业主方签订的管线委托管理及维护协议的规定，滨海水业拥有管线运营权的期限一般为20年，在此期间

享有管线的运营、维护、管理权利，业主不得以任何方式处置托管资产或设置权利负担，包括但不限于出售、托管、改变用途、

更改设计、为自身或第三方提供担保、抵押、优先权等，滨海水业按照约定指标向业主提供原水并保证供水安全，上述协议及

约定保证了滨海水业运营管线的稳定性。

二、公司主要业务的流程

（1）供水业务流程

供水业务流程主要环节说明：

第一步引滦原水：水泵提引滦输水明渠原水进入水厂内。

第二步进水泵：在进水泵出水口处加入混凝剂药物（聚合硫酸铁）。

第三步混凝、沉淀、排泥：加有药物的原水进入混凝池，使水和药物充分混合。然后进入沉淀池，沉淀物沉淀后，由排泥口

排出。（排出的污泥中包括加入的药物。）上层干净水通过集水槽流入滤池。

第四步过滤、灭菌消毒：进入滤池的水经过过滤，进入清水库，在进入清水库的管路中加入消毒剂液氯进行灭菌消毒。

第五步送水：经净化消毒后的清水，进入清水库，由高压水泵送入城区管网。

（2）水环境治理业务流程图

水环境治理业务流程主要环节说明：

第一步：由于城市污水中杂物较多，为保证后续处理工序正常运行，设置粗格栅去除大的漂浮物，可减轻后续处理构筑物

的有机负荷及保护后续处理设备。

第二步：污水进入集水池进行收集。

第三步：污水通过污水提升泵提升至初沉池，初沉池通过沉淀作用，去除污水中的污泥和悬浮物，剩余污泥收集至污泥浓

缩池，浓缩后的污泥进入污泥脱水间，脱水后的泥饼运出厂区。

第四步：污水通过初沉池后，进入主要设计工艺改良A2O，进行除磷脱氮。

第五步：经A2O处理段处理后的出水，流入辐流式沉淀池，使水中的悬浮固体从水中沉降下来，实现固液分离，上清液可

达标排放，分离出的活性污泥自流到污泥回流井进行回流。

（3）BT业务流程图

BT项目业务流程主要环节说明：

第一步：BT项目业主组织项目招投标，我公司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编写标书并组织投标。

第二步：中标后与业主签订BT项目合同。

第三步：组织设计、监理、勘察、施工招标并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

第四步：协助BT项目业主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写《建设工程开工申请表》，办理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手续及开

工报告。

第五步：对BT项目施工的质量、安全、进度进行全过程管理。

第六步：督促施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准备，组织工程验收和工程总结。

第七步：BT项目业主签发交竣工验收证书，双方明确交工时间、移交内容、手续期限等事项，交工结算资料由双方确认后

报相关部门审计，最终出具交工结算审计报告。

第八步：BT项目业主按照审计后结算价分期回购。

三、采购情况

滨海水业的采购包括原水采购和物资采购。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的采购由各子公司负责安排，滨海水业只对子公司的采购

进行监管。

（一）原水采购

公司原水采购的供应商为天津市水务局，系滨海水业实际控制人，该类采购属关联交易。滨海水业与水务局下属的水费

稽征管理所签订原水采购协议，约定每月按照供水管线源头泵站流量计计量的水量，由水费稽征管理所开具水量结算单，按

月结算原水水量。

（二）物资采购

滨海水业专门设有物资部负责集团物资采购事宜。公司物资采购分为一般物资和大型物资采购。每年初，公司各部门上

报采购预算，经总经理办公会审批后下达各部门。在采购具体执行过程中，各部门均在年初采购预算总额内，在该额度内按月

申报采购计划，经审批后物资部组织实施采购。对于一般物资，每年进行供应商集中选拔，通过对供应商价格、服务、售后等进

行综合评分，确定排名前三的供应商为下一年的各类物资供应商。每年在确定的各类物资供应商范围内选取报价最低的供应

商进行采购。大型物资及特殊专业化设备采购通过招投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进行采购。

（三）最近三年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的情况

最近三年，滨海水业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原材料金额及比例情况如下：

1、2010年采购情况

项目 供应商 采购金额（元） 占比（%）

引滦原水

天津市水利工程水费稽征管理二所 157,221,953.21 97.13%

天津市大港区供水站 3,534,881.26 2.18%

淡化水 天津市华泰龙淡化海水有限公司 1,114,123.74 0.69%

合计 161,870,958.21 100.00%

2、2011年采购情况

项目 供应商 采购金额（元） 占比（%）

引滦原水

天津市水利工程水费稽征管理二所 228,191,277.27 95.51%

天津市大港区供水站 4,934,175.25 2.07%

淡化水 天津市华泰龙淡化海水有限公司 5,801,245.03 2.43%

合计 238,926,697.55 100.00%

3、2012年采购情况

项目 供应商 采购金额（元） 占比（%）

引滦原水

天津市水利工程水费稽征管理二所 2,439,47915.00 95.87%

天津市大港区供水站 5,659,049.55 2.22%

淡化水 天津市华泰龙淡化海水有限公司 4,854,849.53 1.91%

合计 254,461,814.08 100.00%

四、生产情况

（一）生产模式

目前，国内水务行业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专营模式和特许经营模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关于加快市

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特许经营模式将成为今后的主

要发展方向。

天津市水务局于2012年12月30日下发的《市水务局关于明确天津市滨海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水经营权的意见》（津

水资[2012]48号）界定了滨海水业的供水范围及供水区域，具体如下：

“一、经营范围：天津市境内永定新及永定新河以北区域和滨海新区行政区域。

二、经营原水包括：引滦水、引黄水、引江水。

三、原水经营期限：自2012年12月31日起至2042年12月30日止，共计30年。”

自来水业务供水服务的区域为：北辰区（永定新河以北）和永定新河以北可拓展区域；滨海新区汉沽、大港管委会区域；

现有南港工业区、滨海旅游区、天津中新生态城、中心渔港、泰达现代产业园等经济园区；滨海新区可拓展区域自来水。

（二）报告期内滨海水业的供水情况

报告期内，滨海水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供应原水、自来水水量及供水收入情况如下：

年度 原水水量（立方米） 原水收入（元） 自来水水量（立方米） 自来水收入（元）

2011年度 218,598,075 421,834,701.86 42,570,043 133,273,868.52

2012年度 242,537,925 467,911,203.46 47,292,552 158,606,305.05

由上表数据可看出，滨海水业原水与自来水供应量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供水收入也随之增长，经营情况较好。

五、销售情况

（一）销售模式

滨海水业系天津市一家同时兼供原水、自来水及分质供水的水务企业，其供水销售模式分为以下两种：

1、原水销售：用户包括工业用户和自来水厂。滨海水业与用户分别签订供水协议，按照天津市发改委下达的供水价格文

件，自每月20日至31日期间，派生产人员分别到各个用户，按照在场双方确认的流量计计量的水量（非自然月），开具水费结

算单结算水费。

2、粗质水、自来水销售：滨海水业下属控股子公司供水业务所生产的自来水通过自来水管，输送至各公司供水经营区域

内愿意接受其供水服务的用户，并且在用户端以水表计量实际售水量，按月向愿意并且已经接受本公司供水服务的用户直接

收取水费。

（二）主要产品消费领域

滨海水业产品的主要消费领域为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及城镇居民用水。

（下转B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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